役　男　緩　徵　原　因　消　滅　流　程









學生休、退學


或開除學籍





依據教務處函，生輔組於學生離校之日起30日內，函報戶籍所在地各縣市政府。














查明原因








各縣市政府核准





是








登錄核准文號





否








依據


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第11條。


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18條。














